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宛市监 〔2021〕 91号

南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南阳市司法局

关于印发 《南阳市轻微违法行为不予实施

行政强制措施事项清单 (市场监管领域 )》 的通知

各县市场监管局,市市场监管局各分局,市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

法支队,各县 (区 )司法局:

为贯彻落实 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全国深化
“
放管服

”
改

革优化营商环境电视电话会议重点任务分工方案的通知》(国办

发 〔2020〕 43号 )等文件精神,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,探索建

立不予实施行政强制措施清单,对采取非强制手段能够达到行政

管理目的的,免于实施行政强制措施。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

政强制法》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的相关规定,在市场监管领域制

订《南阳市轻微违法行为不予实施行政强制措施事项清单 (市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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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管领域 )》 ,现印发给你们,请遵照执行。

附件:《南阳市轻微违法行为不予实施行政强制措施事项清

单 (市场监管领域 )》

理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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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:

南阳市轻微违法行为不予实施行政强制措施事项清单 (市场监管领域 )

序号 适用条件 法定依据

l

查封、扣押与涉嫌违

法广告直接相关的

广告物品、经营工

具、设备等财物。

1,首次被发现;

2,不涉及食品、药品、医疗

器械、农药、兽药、保健食

品、医疗等应当进行审查的

广告;

3.自 行纠正或者在责令限期

内改正;

4.未造成危害后果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 (1994年 10月 27日 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

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,根据 2021年 4月 29日 第十三届全

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 《关于修改 〈中华人民

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〉等八部法律的决定》第二次修正)第 四十

九条,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履行广告监督管理职责,可 以行使下列职

权: (五 )查封、扣押与涉嫌违法广告直接相关的广告物品、经营

工具、设备等财物。

2

查封、扣押与侵犯他

人注册商标专用权

活动有关的物品。

已取得注册商标许可使用,

违法行为情节显著轻微或

者没有明显社会危害的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(1982年 8月 23日 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

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,根据 2019年 4月 23日 第十三届

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 《关于修改 〈中华人民共

和国建筑法〉等八部法律的决定》第四次修正)第六十二条 县级

以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根据已经取得的违法嫌疑证据或者举报,对

涉嫌侵犯他人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进行查处时,可 以行使下列职

权: (四 〉检查与侵权活动有关的物品;对有证据证明是侵犯他人

注册商标专用权的物品,可以查封或者扣押。

强制措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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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令暂停相关营业

的强制措施。

1,首次被发现;

2,自 行纠正或者在贵令限期

内改正;

3.未造成危害后果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》(1997年 12月 29日 ,中 华人民共和国

主席令第 92号 发布,自 1998年 5月 1日 起施行)第 三十四条政府价

格主管部门进行价格监督检查时,可 以行使下列职权:(三 )检查与价

格违法行为有关的财物,必要时可以责令当事人暂停相关营业;

《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》(1999年 8月 1日 发布施行,2010
年 12月 4日 国务院令第585号 第三次修订)第 十五条第一款 政府价

格主管部门进行价格监督检查时,发现经营者的违法行为同时具有

下列三种情形的,可 以依照价格法第三十四条第(三)项 的规定责令其

暂停相关营业: (一 )违法行为情节复杂或者情节严重,经查明后可

能给予较重处罚的;(二 )不暂停相关营业,违法行为将继续的; (三 )

不暂停相关营业,可能影响违法革实的认定,采取其他措施又不足

以保证查明的。 《价格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(2013年 3月 6日 ,国 家

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 22号 发布,自 2013年 7月 1日 起施行)第 四

十七条 价格主管部门对当事人作出责令停业整顿处罚的,贲令停业

整顿期限最长不超过七日。

z
.

收缴视同歇业企业

的 《企业法人营业执

照》、 《企业法人营

业执照》副本、公章。

1.因 公共卫生事件等不可抗

力影响;

2,自 行纠正或者在贵令限期

内改正;

3.未造成危害后果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》(1988年 6月 3日 国务

院令第 1号 发布,2019年 3月 2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709

号修订)第 二十二条企业法人领取 《企业法人营业执照》后,满 6个

月尚未开展经营活动或者停止经营活动满 1年 的,视同歇业,登记

主管机关应当收缴 《企业法人营业执照》、 《企业法人营业执照》

副本,收缴公幸,并将注销登记情况告知其开户银行。第二十五条

第一款 登记主管机关核发的《企业法人营业执照》是企业法人凭证 ,

除登记主管机关依照法定程序可以扣缴或者吊销外,其他任何单位

和个人不得收缴、扣押、毁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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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封涉嫌从夺无照

经营的场所和查封、

扣押涉嫌用于无照

经营的工具、设备、

原材料、产品(商 品)

等物品。

1,首次被发现;

2,属 不涉及许可辛项或者有

证无照的无照经营;

3.自 行纠正或者在贵令限期

内改正;

4,未造成危害后果。

《无证无照经营查处办法》(2017年 8月 国务院令第 684号公布)第

十一条第二款对涉嫌从亭无照经营的场所,可 以予以查封;对涉嫌用

于无照经营的工具、设备、原材料、产品(商 品)等物品,可以子以查

封、扣押。

'
0

封存涉嫌违反 中华

人民共和国计士法

实施细则的计i器
具新产品。

1,首次被发现;

2.自 行纠正或者在贵令限期

内改正;

3,未造成危害后果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实施细则》(2018年 国务院令第 698号 第

三次修订)第 四十四条制造、 销售未经型式批准或样机试验合格的

计士器具新产品的,责令其停止制造、销售,封存该种新产品,没
收全部违法所得,可并处 3000元 以下的罚款。

查封、扣押涉嫌违反

强制性产品认证管

理规定的未经认证

的产品或者不符合

认证要求产品。

1.首次被发现;

2.不 涉及国家安全、人体健

康或者安全、保护环境等 ;

3.自 行纠正或者在责令限期

内改正;

4.未造成危害后果。

《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规定》 (2009年 9月 国家质I监备检验检疫

总局令第 117号 )第 三十八条 地方质检两局进行强制性产品认证监

督检查时,可 以依法进入生产经营场所实施现场检查,查阅、复制

有关合同、票据、帐薄以及其他资料,查封、扣押未经认证的产品

或者不符合认证要求的产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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